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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
鲍 要求中国政府说出《零八宪章》何罪之有
在《零八宪章》上签名的人越来越多， 望国内实施民主。前中共领导人鲍 致函北京政府公开信，强调《零八宪章》所阐明的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法中已表明的、邀请政府说明“《零八宪章》何罪”之有

北京（亚洲新闻/通讯社）—尽管政府予以封杀、施压，但支持《零八宪章》并签字的人不断 加。这
一文件，旨在要求政府实施最大程度民主、尊重人权。目前，3,600人不顾当局在网上 禁纷纷在《宪
章》上签字。前中共领导人鲍 致函北京政府公开信，强调《零八宪章》所阐明的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
国宪法中已表明的、邀请政府说明“《零八宪章》何罪”之有。

       率先和其他303人一起在《零八宪章》上签字的六四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，于十二月八日被关
押。互联网上，许多人要求当局释放刘晓波。

       专家指出，事实上，《零八宪章》中阐明的许多权利已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中列出，但并未实施。北京维权律师蒲志强在
文件上签名，并表示，“政府没有理由不予通过。宪章没有任何错误的意识形态观点、没有煽动暴力、无意颠覆现行的社会制度”。

      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 被软禁二十年，他在《零八宪章》上以“一公民”的名义签字。获悉许多签名者被捕的消息
后，他从家中发出了以下这封公开信。

 

 

《零八宪章》何罪 不得不说的话

 

三百多位公民联署，发起公布了《零八宪章》。《宪章》还没有上网，就有两位联署人被当局抄家，传讯和拘留。他们是刘晓波先生和
张祖桦先生。我也是当事人，也是这三百多人中的一个。在认真准备和主动等待被抄家，被传讯，被拘留，被判刑的时刻，有几句不得
不说的话。

 

一，我要求当局回答：《零八宪章》有什 罪？《宪章》的基本理念是自由，人权，平等，共和，民主，宪政。请公仆让十三亿主人明
白：自由何罪！人权何罪！平等何罪！共和何罪！民主何罪！宪政何罪！

《零八宪章》提出了十九条主张。这些主张，没有一条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发明出来的，都是现代文明国家所已经实行了，并且已经起了
好作用的好制度。请当局一条一条审 ，拿出放大镜，拿出显微镜，拿出哈哈镜来审 。请问，这些主张， 一条，犯了什 罪？

《宪章》的宗旨，是呼吁所有具有使命感的中国公民，不分朝野，不论身 ，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，实现国人百年的追求与梦想。这算
什 罪！

 

二，我，既做过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，又当过被前总理李鹏非法诬陷而坐牢的刑事犯，根据我的知识和阅历，我愿意明
明白白告诉当局：《零八宪章》没有罪。他的理念，主张和呼吁都没有罪。我们的国家不是中华帝国，中华官国，也不是中华党国。他
叫中华人民共和国。《宪章》的理念，主张和呼吁，无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“宪法”的本义和延伸，套用毛泽东的语言，就是叫做
“题中应有之义。”即使其中有一百处不完美不准 的缺陷，也丝毫无损于《宪章》的合法性。幸好我们活在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的共和
国。他的宪法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，是禁止公仆践踏民权的宪法。因此，《零八宪章》联署人被抄家，被传讯，被拘留的消息不能不
使人们震 ，与其说是某些官员在向公民挑战，不如说他们是在向共和国挑战，向宪法挑战。

 

三，抄家，传讯和拘留是当局干出来的。这个当局是谁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事情出在基层，上层有责任纠正他；如果出在上层，最高层有
责任纠正他；如果出在最高层，人民有责任纠正他。共和国应该有纠正错误的机制，将错就错和错上加错的共和国，一定不是实符其名
的共和国。

 

四，在静待抄家，传讯和拘留的同时，我也在静待当局的回音。我吁请已经参加联署和将要参加联署的各位同仁：让我们大家继续保持
冷静和理智，乐观和坚强。我向已经回家的张祖桦先生和他的夫人田园女士致意。我向尚在拘留中的刘晓波先生和他的夫人刘霞女士致
意。敬祝大家平安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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